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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为完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体系，防范

市场风险，现就债券远期交易信息披露和风险监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日常披露信息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同业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应根

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9号）及市场风险防范的实际需要，加

强对债券远期交易信息的收集、处理等工作，及时向市场投资者披露有关信息。 

  其中，由同业中心负责披露的信息有： 

  （一）市场报价信息; 

  （二）市场成交和行情信息; 

  （三）市场统计信息： 

  1.单只债券不同期限品种远期交易买入（或卖出）余额及其分别占市场远期交易买入（或卖出）总余额和该只债
券市场流通量的比例； 

  2.单个期限品种远期交易买入（或卖出）余额及其占市场远期交易买入（或卖出）总余额的比例。 

  由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共同负责披露的信息有： 

  （一）单只债券单日远期交易待交割量及其占该只债券市场流通量的比例，该比例超过5％的，向市场投资者公告该

只债券名称和债券远期交易到期交割日期； 

  （二）市场投资者债券远期交易量排名； 

  （三）市场投资者违约情况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披露的市场投资者违规情况。 

  二、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 

  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要加强债券远期交易市场的一线监控工作，建立、健全债券远期交易市场风险监测和预警

指标体系，及时揭示并有效防范市场风险。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单家机构单只债券远期交易买入/卖出余额及其分别占该只债券流通量和该只债券市场远期交易买入/卖出总

余额的比例； 

  （二）单家机构单个期限品种远期交易买入/卖出余额及其占该期限品种市场远期交易买入/卖出总余额的比例； 

  （三）单家机构远期交易卖出余额及其占该机构可用自有债券总余额的比例； 



  （四）单家机构远期交易净买入余额及其占该机构实收资本(或净资本、基金资产净值、人民币营运资金)的比例； 

  （五）单只债券持有量前5名机构各自债券持有量及其占该只债券总发行量的比例； 

  （六）市场异常报价和交易信息。 

  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要加强债券远期交易的监测、分析工作，在每季度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

提交该季度债券远期交易市场监测分析报告。 

               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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